
清理，以保持我国财政法律体系的完

整性和一致性。

第二，根据 W T O 基本原则，构

建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法律体系框

架。财政法律体系是在一个较长时期

内指导我国依法行政、 依法理财、依

法治税的行动指南，未来的财政收

支、财政监督等都应当围绕该体系展

开。我们应当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这个大方向，立足于当前我

国财政工作的现状，借鉴国际财政改

革发展的经验，设计我国的财政法律

体系，使之在加入 W T O 以后既体现

W TO 的基本原则精神，又有我国的特

色。这样才能使财政法律体系在推进

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积

极作用。

第三，适应 “入世” 要求，加

强财政法制机构与队伍建设。财政法

制机构是 “入世” 后依法理财、 依法

治税、 依法行政的重要工作机构，而

法制队伍建设又是必不可少的人才保

障， 为此，必须适应 “入世” 新形

势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强化财政法

制机构，进一步加强财政法制队伍建

设。要学习和掌握财政法制工作与国

际接轨的知识和规则，学习和掌握

W TO 规则有关的法律内容及国外可资

借鉴的财政法制工作方式、方法，从

而使我国财政法制工作在更高的层次上

展开与运行。

第四，把财政收入、 支出与监督

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真正实现依法理

财。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与

W TO 的要求，继续转变财政职能，逐

步向公共财政过渡，将财政工作纳入

法制轨道，使之规范化、 制度化、法

律化。这样确定的财政改革成果，才

能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样规范的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和财政监督管理

等，才能得到法制的保障而充分发挥

其应有的职能作用；这样的财政法

制，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

并体现出 W TO 规则的基本要求。
（作者单位：山西省财政厅）

法制监督

加大联络办案力度  

提高财政监督质 量

王光武  任新民  胡明开  周光华

在财政监督检查工作实践中，如

何把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有机结合起

来，从而进一步完善财政监督手段，更

加有效地查处财政经济领域中的各种违

法违纪行为，提高财政监督质量，使之

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

是摆在各级财政监督部门面前的一项重

要而紧迫的任务，在这方面，湖北省竹

山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由财政局与检

察院联合组建了财政联络处，实行互相

联络，联合办案，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 审时度势，拓宽工作思

路

在 1 9 9 6 年 “三查” 机构撤消到

1999年财政监督办公室成立之间的两年

多时间里，因财政监督检查工作一时出

现了断档，使财政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

行为迅速滋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

现。财政监督办公室成立之后，由于仍

然延用原来的一些法律法规，使财政监

督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突出表现在：

一是监督检查调账难。有的被查单位提

供的财务资料不齐全；有的财务人员不

配合；有的被查单位负责人指使人故意

隐匿、转移相关资料，或指使相关人员

避而不见。而财政监督部门缺乏相应

的强制手段，对这些现象常常无能为

力，无可奈何。二是监督检查取证

难。特别是在涉及境外违纪违法行为

的取证、 个人违纪违法行为的取证和

提取知情人证明，以及对被查单位银

行账户查询等方面，由于财政法规没

有明确赋予财政监督部门直接查询职

能，而无法办到。三是监督检查执行

难，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财政监督职能的充分发

挥，使财经法律法规不能很好地贯彻

执行。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财

政监督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就必须充分运用好现有的

条件，进一步创新财政监督机制，努

力探索新路子、新方法、解决新情况、

新问题。

1999年6月，竹山县财政局接到群

众举报：竹山县环卫所乱收费和私设小

金库。经检查发现，该单位通过多头开

户等手段，在一年多时间内，私设小金

库金额达26.4万元，同时发现一财务人

员利用不法手段贪污公款共达 6.5 万

元。根据该案件既有单位违纪，又有财

务人员个人违法的情况，他们一方面积

极组织调查处理，一方面将案情向县检

察院进行了通报。后来，双方联手，互

相配合，认真查处，使这一案件圆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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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引起了竹

山县财政局和检察院两方主要领导的关

注和思索，为什么不建立一个联合办

案、联合行动的机制，共同预防和打

击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行为呢？于是，

1999 年 10月，财政局和检察院的主要

领导就此进行了磋商，达成了共识。

2000 年 3 月初，检察院和财政局联合

成立了“竹山县人民检察院财政联络

处”。从此，掀开了竹山县财政监督

工作新的一页。

二 、 建章立制， 完善工作机

制

一是制定了执法工作联络办法，

确立了财政联络处在全县财政部门和全

县检察部门中的主体地位。明确规定了

联络工作的内容，包括：涉及偷、逃、

抗、骗国家税收案件的处理；涉及人为

造成的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件的查案处

理；涉及人为造成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

失案件的查实处理；涉及严惩挥霍浪费

国家资财和严重挪用国家特定款物案件

的查实处理；涉及财政部门本身问题案

件的查实处理；涉及财政监督检查中触

及的个人违法与检察部门在侦查个人违

法问题时触及的单位违法违纪问题的查

实处理；严重阻挠和妨害财政执法案件

的查实处理；其它临时需要配合的工

作。此外，对联络工作方式也进行了明

确的规定，包括：办公地点设在县财政

监督办公室，其行政和业务接受县财政

局和县检察院的双重领导；由县人民检

察院向财政联络处常年派驻工作联络

员；联络员重点协助全县财政监督工

作，同时承担县财政局与县检察院双边

日常工作的联络协调。这样，组织有领

导，机构有人员，工作有目标，行动有

办法的格局基本形成了，为财政联络处

开展执法执纪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制定了执法案件信息交换管理

办法。在搞好日常财政监督业务的同

时，规定两家每季度进行一次案件信息

交换，特殊情况下随时交换执法案件信

息。规定的交换案件信息范围是：县

检察院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发现和查实的

单位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如私设 “小

金库”，挪用专款或基金，转移截留

财政收入，乱收费、 乱罚款、 乱摊

派、 乱列支经费支出、乱挤乱摊成本

费用、 损失浪费国有资产、偷税逃税

抗税案件等，须与县财政局交换信

息；财政部门在开展财政监督检查过

程中发现和查实的个人重大经济违法案

件，如个人贪污国家和集体资财、 集

体私分或变相贪污国家资财，单位和

个人严重失职、渎职，单位或个人严

重越权侵权等案件，须与县检察院交

换信息。通过信息交换，实现了两家

对执法案件信息的共享，从而拓宽了

财政监督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制定了经费管理办法。对财政

联络处的公务经费、办案经费、工作人

员的个人待遇以及经费收支管理方式等

进行明确规定。

四是制定了业务工作管理办法。由

县财政局和县检察院分别指定一名副局

长和副检察长分管财政联络处的日常业

务工作，由派驻的联络员定期或不定期

向分管业务的领导报告工作情况。

五是建立了联合办案制度。对县检

察院或县财政局任何一方单独难以查实

的疑难案件，两家可根据工作需要组成

联合办案组，联合查处；任何一方在单

独办案中遇到困难，对方将提供必要的

手段予以支持。

三 、 注重方法 ， 突出工作实

效

如果说，在原来的财政监督工作

中，行政手段为财政部门之所长，法律

手段为财政部门之所短的话，那么，随

着财政联络处的建立，就具有了行政手

段和法律手段上的“双强”优势。为充

分发挥这种优势，做好新时期的财政监

督工作，财政监督部门主要做了以下几

项工作：

一是争取领导重视，增强工作力

度。一方面，坚持勤请示，定期将下

一阶段财政监督工作的重点环节、工

作内容和计划安排，向分管领导及时

请示，争取领导重视，并通过领导讲

话或发文件的方式予以公布，增强财

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坚

持勤汇报，定期将上一阶段的工作情

况向分管领导汇报，认真听取领导的

指示和对具体事项的指导，同时，针

对工作的难点问题，通过领导协调解

决。这样做到了上下一个声音，内外

一个调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工作氛

围。在实际工作中，将行政处理和法律

处罚、处理人和处理事、内部通报和外

部曝光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县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在社会上广

泛宣传。通过宣传，提高了社会各界对

财政监督工作的信任度。同时，通过宣

传，增强了财政监督工作的震慑力，达

到了处罚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为财

政监督工作的继续拓展，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工作水

平。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财政监督干部

进行了分期、分批轮训，提高了干部业

务素质。建立工作责任制度，培养干部

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讲原则、讲

正气，杜绝了以情代法和徇私枉法。

四是紧密配合协调，增强工作效

果。2000 年，他们在县审计、监察、

纪检等部门和局内各单位中抽调了部分

人员，狠抓日常检查和专项治理，一

共检查了 105 个单位，其中：常规检

查 14个单位，专项检查 87个单位，举

报信访检查 4个单位，检查单位比上年

13个单位增加了 92个；查实违纪金额

984.5万元，处理 984.5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218.8%；收缴财政 12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33.6%。通过财政监督

检查，全年共处理干部 9人，其中停职

4 人，诫免 1 人，调整工作岗位 2人，

降级使用 1人，移交县检察院批捕1人。
（作者单位：湖北省竹山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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